2024年度辽宁省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

（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专项转移支付

资金执行情况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1号）要求，我省对2024年度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执行情况进行了全面、客观的绩效自评。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预算情况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下达2024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4〕45号）和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下达2024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第四批）预算的通知》（财社〔2024〕115号），中央财政下达我省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金合计9148万元。其中，用于支持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4508万元，用于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诊断救治能力提升、职业病防治能力提升、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基地建设项目4640万元。省财政厅分别印发了《关于下达2024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中央直达资金预算的通知》（辽财指社〔2024〕240号）和《关于下达2024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中央直达资金预算的通知》（辽财指社〔2024〕718号），及时将资金全部下达到各市及项目单位。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绩效目标为：1.2024年中央财政投入4508万元，支持9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2.2024年中央财政投入4640万元，一是支持2个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2个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2个产前诊断机构（中心），提升产科、新生儿科以及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相关科室服务质量，加强危重孕产妇、新生儿的救治能力和出生缺陷综合防治能力，切实降低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二是完成对辽宁省1个省级技术支撑机构职业病危害工程防护仪器设备的配置，提升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能力；完成4个市级职防院所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监测仪器设备的配置，进一步提升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监测能力；完成2个尘肺病康复站的建设，提升康复服务能力。三是支持3个临床类别和1个口腔类别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基地建设，对考试专用设备及耗材、保密设备设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网络安全设备设施、考试信息化建设和基地能力建设等方面予以巩固和加强，维护考试公平公正，稳定考试信度和效度，提升实践技能考试品质，准入合格医师。

（二）省内预算安排情况
2024年省级财政安排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金25510万元。其中：18110万元用于支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以及妇幼保健特色专科建设项目；7400万元用于加强医疗机构公共卫生应急能力提升项目。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省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的通知》（辽财指社〔2023〕784号）、《关于批复2024年省本级部门预算指标的通知》（辽财指预〔2024〕1号），及时将上述补助资金下达至各地区及项目单位。

省财政补助资金的绩效目标为：1.开展省、市、县三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促进临床专科能力普遍提升、均衡发展。发挥重点专科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全省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全面提升，推动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切实减少患者跨区域就诊，提高群众看病获得感、幸福感。2.加强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完成县级妇幼保健机构特色专科建设，提高妇幼保健机构婚前孕前保健、孕产期保健、儿童早期综合发展和妇女病防治等特色专科服务能力，保障优化生育政策实施，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3.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热门诊设置管理规范》《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设置管理规范》等最新要求，聚焦重大疫情应对处置能力短板，加强医疗机构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建设，进一步规范发热门诊和定点医院设置，提高传染病“早发现、早隔离、早报告、早治疗”的能力。省级财政资金的绩效目标与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的绩效目标部分一致，我省一并进行绩效考核。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4年，中央财政对我省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项目投入资金合计9148万元，预算执行310.99万元，执行率为3.40%。其中：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资金4508万元，预算执行210.29万元，执行率为4.66%，执行率较低的原因是各项目单位设备招标采购以集中打包采购为主，目前正在履行招标采购程序；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诊断救治能力提升项目、职业病防治能力提升项目、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基地建设项目共计4640万元，预算执行100.7万元，执行率为2.17%，执行率较低的原因是国家项目方案于2024年11月底印发，补助资金于2024年年底下达至各项目单位，项目实施时间较短。
2024年省级财政安排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金25510万元，全年执行15544.93万元，执行率为60.94%。其中，临床重点专科建设以及妇幼保健特色专科建设补助资金18110万元，全年执行12741.73万元，执行率为70.36%；公共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补助资金7400万元，全年执行2803.2万元，执行率为37.88%。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完成情况。2024年我省遴选确定支持整形外科、呼吸科、麻醉科、医学影像科、眼科、儿科、烧伤科等7个临床专业共9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促进医疗机构诊疗能力、质量效益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全面带动区域医疗服务能力提升，逐步实现我省临床专科的高度发展、均衡布局和特色分化，形成适合新时期医学发展需要的临床重点专科建设体系。

2.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诊断救治能力提升项目、职业病防治能力提升项目、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基地建设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由于国家项目实施方案于2024年11月下旬下达我省，我省于12月印发项目方案，并将项目资金下达至各市及省本级项目单位，目前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绩效目标尚未完成。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1）数量指标完成情况。完成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数量9个，支持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建设数量2个，支持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建设数量2个，支持产前诊断中心建设数量2个，支持职业病危害工程防护能力提升机构数量1个，支持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监测能力提升机构数量4个，支持尘肺病康复能力提升机构数量2个，支持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临床类别基地建设数量3个，支持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口腔类别基地建设数量1个，均完成设定指标。
（2）质量指标完成情况。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产前筛查率较上一年提升，均完成设定指标。由于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第四批）及项目方案下达时间晚，目前部分项目任务尚未完成，职业病防治能力提升项目仪器设备使用培训率、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基地信息化应用率2项指标未完成设定指标。

（3）社会效益指标完成情况。9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均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累计达到31项，省级技术支撑机构指导地方完成中小微企业职业健康帮扶、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数量70家，市级职防院所承担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任务数量341家，均完成设定指标。由于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第四批）及项目方案下达时间晚，目前部分项目任务尚未完成，服务执业医师及执业助理医师实践技能考试4126人，未完成设定指标。

（4）可持续影响指标完成情况。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诊断救治能力提升项目单位相关科室DRG组数、病例组合指数（CMI）较上一年提升，完成设定指标。
（5）服务对象受益程度指标完成情况。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诊断救治能力提升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较上一年提升，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机构满意度100%，参与康复的尘肺病患者满意度100%，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基地考生满意度100%，均完成设定指标。
2.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1）数量指标完成情况：项目覆盖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特色专科数量≥25个；每个重点专科项目开展新技术新项目数量≥1项。

（2）质量指标完成情况：发热门诊验收合格率100%。

（3）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4）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患者满意度≥85%。

所有指标均完成设定指标。

三、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问题

一是前述2项质量指标、1项社会效益指标暂未完成。由于国家项目方案未在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第四批）补助资金的法定分配时限内下发，为不违反《预算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接到中央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后，应当在三十日内正式下达到本行政区域县级以上各级政府”的规定，我省先按照国家项目方案会签稿拟定了资金分配方案。后国家正式印发的项目方案较会签稿内容有所调整，我省根据项目方案重新确定资金分配方案，因此补助资金于2024年年底下达至各项目单位。因项目实施时间较短，部分指标未达到设定指标要求。二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补助资金当年执行率较低。我省资金使用周期为2年，为减少招标次数，各项目单位设备招标采购以集中打包采购为主，目前正在履行招标采购程序，尚未完成资金支付。
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督促指导各地各项目单位加快项目执行，确保职业病防治能力提升项目仪器设备使用培训率、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基地信息化应用率、服务执业医师及执业助理医师实践技能考试人数3个指标尽快达到设定指标要求。二是结合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目标及资金使用情况，争取通过压缩安投时限等方式缩短具体设备招标周期，同时对项目实施情况加强调度，督促各项目单位加快项目执行及资金支出，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省在分配下一年度相关项目资金时，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一个重要参考因素予以考虑。对绩效评价结果好的地区和单位，支持其承接任务或者增加安排预算；对绩效评价结果差的，分析其形成原因，要求相关地区或单位进行整改。对于未按要求实施整改的，减少或暂停安排预算。对绩效自评结果，按照有关要求予以公开。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